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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度司字第6號

聲  請  人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吳蓮英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聲請人與相對人宏良交通器材有限公司間聲請選派清算人事

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選派李後政律師（事務所：臺北市○○區○○○路0段00號11

樓）為相對人宏良交通器材有限公司之清算人。

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壹仟伍佰元由相對人宏良交通器材有限公司

負擔。

　　理　由

一、按無限公司之清算，以全體股東為清算人。但本法或章程另

有規定或經股東決議，另選清算人者，不在此限；不能依第

79條規定定其清算人時，法院得因利害關係人之聲請，選派

清算人，公司法第79條、第81條分別定有明文。此於有限公

司清算，準用之，此觀同法第113條規定自明。

二、聲請意旨略以：相對人宏良交通器材有限公司分別積欠伊民

國108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及罰鍰，及109年1月至111年1月

營業稅及罰鍰，依序為新臺幣（下同）193萬3,195元、740

萬9,070元。而相對人為一人有限公司，前經本院宣告破

產，並於113年4月8日裁定破產終止確定，依法應行清算。

然其董事兼唯一股東即第三人李中正，前亦經本院宣告破

產，現由本院以112年度破字第14號處理中，依法其不得選

派為清算人。為稽徵業務需要，爰依公司法第113條準用同

法第81條規定，聲請為相對人選派清算人等語。

三、經查：

　㈠聲請人上開聲請，業據其提出與所述相符之108年度營利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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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所得稅核定稅額繳款書、109至111年度營業稅核定稅額繳

款書、罰鍰繳款書、相對人公司變更登記表、章程、股東同

意書、本院112年度破字第12號裁定、民事庭函、本院112年

度破字第14號裁定、臺北市政府函等件為證，且經本院調閱

相對人章程確認屬實。堪認相對人應行清算，且不能依公司

法第79條規定定其清算人。是聲請人以利害關係人身分，聲

請為相對人選派清算人，於法並無不合。

　㈡本院審酌李後政律師現為執業律師，亦曾擔任其他公司之清

算人，具備處理相對人清算事務之專業能力，亦同意擔任相

對人之清算人（見本院卷第98頁），復查無其有不得選派為

清算人之情事，為適當之人選。

　㈢爰選派李後政律師為相對人之清算人。

四、爰依法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0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謝佳純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裁定不得聲明不服。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0　　日

　　　　　　　　　　　　　　　書記官　陳芝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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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h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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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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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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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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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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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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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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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inhe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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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 pri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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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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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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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family: "Free 3 of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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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聲請人與相對人宏良交通器材有限公司間聲請選派清算人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選派李後政律師（事務所：臺北市○○區○○○路0段00號11樓）為相對人宏良交通器材有限公司之清算人。
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壹仟伍佰元由相對人宏良交通器材有限公司負擔。
　　理　由
一、按無限公司之清算，以全體股東為清算人。但本法或章程另有規定或經股東決議，另選清算人者，不在此限；不能依第79條規定定其清算人時，法院得因利害關係人之聲請，選派清算人，公司法第79條、第81條分別定有明文。此於有限公司清算，準用之，此觀同法第113條規定自明。
二、聲請意旨略以：相對人宏良交通器材有限公司分別積欠伊民國108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及罰鍰，及109年1月至111年1月營業稅及罰鍰，依序為新臺幣（下同）193萬3,195元、740萬9,070元。而相對人為一人有限公司，前經本院宣告破產，並於113年4月8日裁定破產終止確定，依法應行清算。然其董事兼唯一股東即第三人李中正，前亦經本院宣告破產，現由本院以112年度破字第14號處理中，依法其不得選派為清算人。為稽徵業務需要，爰依公司法第113條準用同法第81條規定，聲請為相對人選派清算人等語。
三、經查：
　㈠聲請人上開聲請，業據其提出與所述相符之108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核定稅額繳款書、109至111年度營業稅核定稅額繳款書、罰鍰繳款書、相對人公司變更登記表、章程、股東同意書、本院112年度破字第12號裁定、民事庭函、本院112年度破字第14號裁定、臺北市政府函等件為證，且經本院調閱相對人章程確認屬實。堪認相對人應行清算，且不能依公司法第79條規定定其清算人。是聲請人以利害關係人身分，聲請為相對人選派清算人，於法並無不合。
　㈡本院審酌李後政律師現為執業律師，亦曾擔任其他公司之清算人，具備處理相對人清算事務之專業能力，亦同意擔任相對人之清算人（見本院卷第98頁），復查無其有不得選派為清算人之情事，為適當之人選。
　㈢爰選派李後政律師為相對人之清算人。
四、爰依法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0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謝佳純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裁定不得聲明不服。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0　　日
　　　　　　　　　　　　　　　書記官　陳芝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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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理人  吳蓮英  


上列聲請人與相對人宏良交通器材有限公司間聲請選派清算人事
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選派李後政律師（事務所：臺北市○○區○○○路0段00號11樓）為相
對人宏良交通器材有限公司之清算人。
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壹仟伍佰元由相對人宏良交通器材有限公司
負擔。
　　理　由
一、按無限公司之清算，以全體股東為清算人。但本法或章程另
    有規定或經股東決議，另選清算人者，不在此限；不能依第
    79條規定定其清算人時，法院得因利害關係人之聲請，選派
    清算人，公司法第79條、第81條分別定有明文。此於有限公
    司清算，準用之，此觀同法第113條規定自明。
二、聲請意旨略以：相對人宏良交通器材有限公司分別積欠伊民
    國108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及罰鍰，及109年1月至111年1月
    營業稅及罰鍰，依序為新臺幣（下同）193萬3,195元、740
    萬9,070元。而相對人為一人有限公司，前經本院宣告破產
    ，並於113年4月8日裁定破產終止確定，依法應行清算。然
    其董事兼唯一股東即第三人李中正，前亦經本院宣告破產，
    現由本院以112年度破字第14號處理中，依法其不得選派為
    清算人。為稽徵業務需要，爰依公司法第113條準用同法第8
    1條規定，聲請為相對人選派清算人等語。
三、經查：
　㈠聲請人上開聲請，業據其提出與所述相符之108年度營利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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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人章程確認屬實。堪認相對人應行清算，且不能依公司法
    第79條規定定其清算人。是聲請人以利害關係人身分，聲請
    為相對人選派清算人，於法並無不合。
　㈡本院審酌李後政律師現為執業律師，亦曾擔任其他公司之清
    算人，具備處理相對人清算事務之專業能力，亦同意擔任相
    對人之清算人（見本院卷第98頁），復查無其有不得選派為
    清算人之情事，為適當之人選。
　㈢爰選派李後政律師為相對人之清算人。
四、爰依法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0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謝佳純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裁定不得聲明不服。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0　　日
　　　　　　　　　　　　　　　書記官　陳芝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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